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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        言 

  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制定本标准，原标准 GB 

16365-1996 与本标准不一致的，以本标准为准。  

本标准第 4～8 章和附录 A 是强制性内容，其余为推荐性内容。 

本标准的附录 A 是规范性附录。 

本标准由卫生部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广东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院、江苏省卫生防

疫站和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。 

  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查永如、范葆盛、周舜元、周小亚、吴保德。  
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负责解释。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